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
券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景河先生（董
事長）、劉曉初先生、羅映南先生、藍福生先生、黃曉東先生、鄒來
昌先生，非執行董事彭嘉慶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毓川先生、
蘇聰福先生、林永經先生及龍炳坤先生。 
 

承董事會命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景河 

 

 

中國，福建，2009年5月15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09—02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在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 1

号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25  

人，代表股份数 10,243,746,163 股（其中内资股 8,989,653,109 股，外

资股 1,254,093,054 股），占公司总股本（14,541,309,100 股）的 70.4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景河先生主持会议，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会议的点票工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A、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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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243,746,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746,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 

 

2、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243,746,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746,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 

 

3、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243,746,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746,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 

 

4、审议批准《公司 200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119,950,199 股，其中：赞成

10,119,950,199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另有 123,795,964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

数。 

 

5、审议批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120,734,639 股，其中：赞成

10,120,734,639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另有 123,011,524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

数。 

 

6、审议批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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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10,233,802,163 股，其中：赞成

10,233,802,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另有 9,944,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7、审议批准《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2008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10,239,962,598 股，其中：赞成

10,238,500,978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1,461,62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1％；无弃权票。另有 3,783,565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8、审议批准《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09 年度境外、境内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10,243,296,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296,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另有 45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9、审议批准《关于修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10,243,598,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598,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另有 148,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B、特别决议案 

10、审议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办理因公司章程修订所需的备案及/或登記（如需）等相关事宜。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10,243,598,163 股，其中：赞成      

10,243,598,163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

 3



权票。另有 148,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三、2008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 

公司董事会提议派发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派发予本公司股东每股人

民币 0.10 元（含税）的方案，已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获得批准。本公司

派发股息的办法如下：  

1、H 股股东 

(a)根据有关规定及章程，向本公司 H 股股东派发的股息按人民币宣

派，以港币支付，其折算公式为： 

 末期股息人民币额 

= 
 

 
港币末期股息 

H 股股份暂停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的平均值 
 

就本公司向H股股东派发的2008年度末期股息，以 H股股份暂停办理

过户登记手续日即2009年4月15日（星期三）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行

宣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的平均价计算，该平均汇率为人民币

0.881748元兑1港元。因此，每股H股的2008年度末期股息金额为0.113411

港元(含税)。 

(b)按照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

有限公司为 H 股股东收款代理，并代表该等股东接收有关 H 股股东获派

发的股息。H 股之股息及有关支票将由收款代理签发并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即 H 股股息派发日）或之前，以平邮寄予 H 股股东。邮误风险概由

收件人承担。 

 

2、A 股股东 

A 股股东的股息派发方式及其有关事项将由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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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后另行在境内指定的报刊上及时公

告。敬请 A 股股东留意。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林涵律师、张明锋律师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 

 
 


